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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受案範圍 

 
仲裁委員會以仲裁的方式，獨立、公正地解決產生於國際或涉外的契約性或非契約性的

經濟貿易爭議，包括外國法人及/或自然人同中國法人及/或自然人之間，外國法人及/或
自然人之間，中國法人及/或自然人之間發生的上述爭議，以保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，促

進國內外經濟貿易的發展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法律、行政法規對於仲裁委員會的受案範圍

另有特別規定或特別授權的，仲裁委員會可以按照該特別規定或特別授權的，仲裁委員

會可以按照該特別規定或特別授權的範圍受理案件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